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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莞 市 君 诚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 普 通 合 伙 ）
D O N G G U A N J U N C H E N G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君诚咨字（2025）第 S0002 号

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

我们接受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国资金融局委

托，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一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我们提醒信息使用者注意：由于相关项目尚处于建设或暂未开工阶段，在编

制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测算评价报告时运用假设性预测，包括有关项目自身收益

在债券存续期内的推测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行动预期在债券存续期内未必发

生。即使在推测性假设中所涉及的事项发生，但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所

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因此实际结果仍然可能与预测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

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

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经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

本次评价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

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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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可知，该项目实施单位为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691,398.00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改造范围总占地面积 263.42 公顷，主要涉及犀牛陂

村、水平村、松木山村三个城中村，占据松山湖核心区大

量优质土地，已严重阻碍松山湖高新区及科学城发展，亟

待改造，项目已纳入东莞市 2024 年重点城中村改造项目

库。本次改造内容包括：拆除建筑面积约 74万平方米，复

建安置房约 89.6 万平方米；配套建设城中村基础设施，新

建或改造道路 14公里，给排水管网约 18.86 公里，三线整

治约 23.6 公里，规划公共停车位约 1000 个，充电桩约 250

支，建设垃圾收集、公共厕所、消防、防涝等配套基础设

施。通过项目建设，改善片区人居环境，促进区域高质量

发展.

项目计划建设工期 2023 年 8月 31 日- 2028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获批情况

2024 年 7月 7 日，取得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东莞市

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

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东发改松投审

〔2024〕15 号，同意项目实施。

二、应付本息情况

1.存量债券资金列式

以前年度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共计 17641 万元，均已到位。对应各批次存量

债券资金信息概况如下：

序号 融资时间 债券名称
发行年

限

票面

利率
债券偿还方式

融资金额

（万元）

1 2024年9月
2024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

（七十期）
10年 2.10%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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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年12

月

本资金来源于广东省东莞市

南城片区体育设施改造提升

项目、东莞市挂影洲围芦村排

站重建工程、东莞市挂影洲围

鹤田厦排站重建工程（一期）、

东莞市建成区河涌水质提升

及排水管网提质增效项目（二

期）、东莞市寒溪河流域水质

提升及排水管网提质增效项

目（一期），因上述项目短期

内难以继续建设实施，现调整

用于本专项债券项目

30年 2.36%
每半年支付利

息，到期还本
7641

合计 17641

2.还本付息测算

本年度计划融资金额为 148,700.00 万元。其中 1月份拟发行债券 400 万，

期限为三十年，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三十年末偿还本金，

应还本付息情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测算汇总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

额
本期偿还本

金
期末本金余

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第一年 0.00 17,641.00 2.10%、2.36% 390.33 390.33
第二年 17,641.00 512,359.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三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四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五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六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七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八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九年 530,000.00 53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21,140.87
第十年 530,000.00 10,000.00 520,000.00 2.10%、2.36%、4.05% 21,140.87 31,140.87
第十一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二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三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四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五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六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七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八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十九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二十年 520,000.00 520,000.00 2.36%、4.05% 20,930.87 20,930.87
第二十一年 520,000.00 511,959.00 8,041.00 2.36%、4.05% 20,930.87 532,889.87
第二十二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二十三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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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二十五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二十六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二十七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二十八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二十九年 8,041.00 8,041.00 2.36% 189.77 189.77
第三十年 8,041.00 8,041.00 2.36% 0.00 8,041.00

合计 530,000.00 422,415.81 952,415.81

3.本次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三、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项目所在地市政建设需求，推进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经济发展，完善

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基础配套设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

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1）停车位收入

本项目预计新建约 1000 个停车位，根据《关于调整我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

费有关问题的通知》（东发改〔2019〕468 号），参考项目周边停车位收费情况，

停车费收入标准统一按照 25 元/（个·天）计算，每三年增长 10%。计算期第 4

年开始计算收入，前两年出租率按照 50%、75%计算，之后进入稳定期，出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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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95%计算。

（2）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预计配建充电桩 250 支。参考紧凑型轿车的电池容量：约为

40-69.5kwh，本项目机动车每次充电量按 45kwh 估算，每支充电桩按每天充电 3

次。充电桩服务费按照 0.6 元/kwh 计算，每三年增长 10%。计算期第 4 年开始

计算收入，前两年负荷率按照 50%、75%计算，之后进入稳定期，负荷率按照 95%

计算。

（3）广告牌收入

项目拟设置路灯广告牌 200 个，广告牌收费标准为 8 万元/（个·年），每

三年增长 10%。计算期第 4年开始计算收入，前两年出租率按照 50%、75%计算，

之后进入稳定期，出租率按照 95%计算。

（4）土地出让收益

根据东莞市标地地价 2023 版，松山湖片区商业地价如下表：

参考松山湖 2022-2023 年商品房居住用地出让地价，按保守估计原则，预测

项目区域内居住用地出让楼面地价约为 22,000.00 元/平方米。同时东莞市

2018-2022 年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分别为 7.4%、7.4%、1.1%、8.2%和 0.6%，

考虑到 2020、2022 年疫情的特殊性，剔除 2020、2022 年数据后三年平均增速

7.67%，根据谨慎性原则，GDP 预测增速按 7.4%计算，并以此作为土地价格的增

长率。基于谨慎性原则，该项目 2028 年完工后整备土地可以达到出让要求，预

计 2030 年出售地块 1，2032 年出售地块 2，交易价格如下：

序号 用地性质

占地面

积

（公

顷）

容积

率

计容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出让年度预测地

价

（元/㎡）

预计成交价

（万元）

1 居住用地 8.53 2.7 23.03 23,628.00 544,1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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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居住用地 12.60 2.7 34.02 27,254.33 927,192.34

合计 21.13 57.05 1,471,368.81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收入① 收入② 收入③ 收入④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456.25 369.56 800.00 1,625.81

第五年 684.38 554.34 1,200.00 2,438.72

第六年 866.88 702.17 1,520.00 3,089.04

第七年 953.56 772.39 1,672.00 544,176.47 547,574.42

第八年 953.56 772.39 1,672.00 3,397.95

第九年 953.56 772.39 1,672.00 927,192.34 930,590.29

第十年 1,048.92 849.62 1,839.20 3,737.74

第十一年 1,048.92 849.62 1,839.20 3,737.74

第十二年 1,048.92 849.62 1,839.20 3,737.74

第十三年 1,153.81 934.59 2,023.12 4,111.52

第十四年 1,153.81 934.59 2,023.12 4,111.52

第十五年 1,153.81 934.59 2,023.12 4,111.52

第十六年 1,269.19 1,028.05 2,225.43 4,522.67

第十七年 1,269.19 1,028.05 2,225.43 4,522.67

第十八年 1,269.19 1,028.05 2,225.43 4,522.67

第十九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一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二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三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四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五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六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七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八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二十九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第三十年 1,396.11 1,130.85 2,447.97 4,974.93

合计 32,037.28 25,950.20 56,174.90 1,471,368.81 1,585,531.18

2.成本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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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4 月编制的广东省东莞市松山

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

主要支出如下：

（1）运营成本

项目运营成本包括项目管理人员工资、设施维护、易耗品消费及其他日常支

出等，按营业收入的 10%测算本项目运营成本。

（2）增值税

项目运营期内营业收入的 9%测算增值税。

（3）城建税

项目运营期内按增值税 9%测算城建税。

（4）教育费附加（含地方教育费附加 2%）

项目运营期内按增值税 5%测算教育费附加。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成本① 成本② 成本③ 成本④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162.58 134.24 9.40 6.71 312.93

第五年 243.87 201.36 14.10 10.07 469.40

第六年 308.90 255.06 17.85 12.75 594.57

第七年 339.79 280.56 19.64 14.03 654.03

第八年 339.79 280.56 19.64 14.03 654.03

第九年 339.79 280.56 19.64 14.03 654.03

第十年 373.77 308.62 21.60 15.43 719.43

第十一年 373.77 308.62 21.60 15.43 719.43

第十二年 373.77 308.62 21.60 15.43 719.43

第十三年 411.15 339.48 23.76 16.97 791.37

第十四年 411.15 339.48 23.76 16.97 791.37

第十五年 411.15 339.48 23.76 16.97 791.37

第十六年 452.27 373.43 26.14 18.67 870.51

第十七年 452.27 373.43 26.14 18.67 870.51

第十八年 452.27 373.43 26.14 18.67 870.51

第十九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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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二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三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四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五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六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七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八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二十九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第三十年 497.49 410.77 28.75 20.54 957.56

合计 11,416.24 9,426.25 659.84 471.31 21,973.64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债券

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净收益为 1,563,557.55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运营收入 项目运营成本支出 项目净收益

第一年 0.00 0.00 0.00

第二年 0.00 0.00 0.00

第三年 0.00 0.00 0.00

第四年 1,625.81 312.93 1,312.88

第五年 2,438.72 469.40 1,969.32

第六年 3,089.04 594.57 2,494.47

第七年 547,574.42 654.03 546,920.39

第八年 3,397.95 654.03 2,743.92

第九年 930,590.29 654.03 929,936.26

第十年 3,737.74 719.43 3,018.31

第十一年 3,737.74 719.43 3,018.31

第十二年 3,737.74 719.43 3,018.31

第十三年 4,111.52 791.37 3,320.14

第十四年 4,111.52 791.37 3,320.14

第十五年 4,111.52 791.37 3,320.14

第十六年 4,522.67 870.51 3,652.16

第十七年 4,522.67 870.51 3,652.16

第十八年 4,522.67 870.51 3,652.16

第十九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一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二年 4,974.93 957.56 4,0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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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四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五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六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七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八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二十九年 4,974.93 957.56 4,017.37

第三十年 4,974.93 957.56 4,017.37

合计 1,585,531.18 21,973.64 1,563,557.55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净现金流

量运营收入 年度付本息 年度运营成本支出

第一年 0.00 390.33 0.00 -390.33 -390.33

第二年 0.00 21,140.87 0.00 -21,140.87 -21,531.19

第三年 0.00 21,140.87 0.00 -21,140.87 -42,672.06

第四年 1,625.81 21,140.87 312.93 -19,827.99 -62,500.05

第五年 2,438.72 21,140.87 469.40 -19,171.55 -81,671.59

第六年 3,089.04 21,140.87 594.57 -18,646.39 -100,317.99

第七年 547,574.42 21,140.87 654.03 525,779.52 425,461.54

第八年 3,397.95 21,140.87 654.03 -18,396.95 407,064.59

第九年 930,590.29 21,140.87 654.03 908,795.39 1,315,859.98

第十年 3,737.74 31,140.87 719.43 -28,122.55 1,287,737.43

第十一年 3,737.74 20,930.87 719.43 -17,912.55 1,269,824.88

第十二年 3,737.74 20,930.87 719.43 -17,912.55 1,251,912.32

第十三年 4,111.52 20,930.87 791.37 -17,610.72 1,234,301.60

第十四年 4,111.52 20,930.87 791.37 -17,610.72 1,216,690.88

第十五年 4,111.52 20,930.87 791.37 -17,610.72 1,199,080.15

第十六年 4,522.67 20,930.87 870.51 -17,278.71 1,181,801.45

第十七年 4,522.67 20,930.87 870.51 -17,278.71 1,164,522.74

第十八年 4,522.67 20,930.87 870.51 -17,278.71 1,147,244.03

第十九年 4,974.93 20,930.87 957.56 -16,913.49 1,130,330.53

第二十年 4,974.93 20,930.87 957.56 -16,913.50 1,113,417.04

第二十一年 4,974.93 532,889.87 957.56 -528,872.50 584,544.54

第二十二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588,372.14

第二十三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592,199.75

第二十四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596,027.35

第二十五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599,8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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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603,682.56

第二十七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607,510.16

第二十八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611,337.76

第二十九年 4,974.93 189.77 957.56 3,827.60 615,165.36

第三十年 4,974.93 8,041.00 957.56 -4,023.63 611,141.73

合计 1,585,531.18 952,415.81 21,973.64 611,141.73 611,141.73

（四）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融资结束日内，项目产生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第一年 0.00 390.33 390.33 0.00

第二年 0.00 21,140.87 21,140.87 0.00

第三年 0.00 21,140.87 21,140.87 0.00

第四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312.88

第五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969.32

第六年 0.00 21,140.87 21,140.87 2,494.47

第七年 0.00 21,140.87 21,140.87 546,920.39

第八年 0.00 21,140.87 21,140.87 2,743.92

第九年 0.00 21,140.87 21,140.87 929,936.26

第十年 10,000.00 21,140.87 31,140.87 3,018.31

第十一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018.31

第十二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018.31

第十三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320.14

第十四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320.14

第十五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320.14

第十六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652.16

第十七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652.16

第十八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652.16

第十九年 0.00 20,930.87 20,930.87 4,017.37

第二十年 0.00 20,930.87 20,930.87 4,017.37

第二十一年 511,959.00 20,930.87 532,889.87 4,0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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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三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四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五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六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七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八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二十九年 0.00 189.77 189.77 4,017.37

第三十年 8,041.00 0.00 8,041.00 4,017.37

合计 530,000.00 422,415.81 952,415.81 1,563,557.55

本息覆盖倍数 1.64

（五）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第一年 0.00 390.33 390.33 0.00

第二年 0.00 21,140.87 21,140.87 0.00

第三年 0.00 21,140.87 21,140.87 0.00

第四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181.59

第五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772.39

第六年 0.00 21,140.87 21,140.87 2,245.03

第七年 0.00 21,140.87 21,140.87 492,228.35

第八年 0.00 21,140.87 21,140.87 2,469.53

第九年 0.00 21,140.87 21,140.87 836,942.63

第十年 10,000.00 21,140.87 31,140.87 2,716.48

第十一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716.48

第十二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716.48

第十三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988.13

第十四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988.13

第十五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988.13

第十六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286.94

第十七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2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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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286.94

第十九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615.64

第二十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615.63

第二十一年 511,959.00 20,930.87 532,889.87 3,615.63

第二十二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三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四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五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六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七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八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二十九年 0.00 189.77 189.77 3,615.63

第三十年 8,041.00 0.00 8,041.00 3,615.63

合计 530,000.00 422,415.81 952,415.81 1,407,201.79

本息覆盖倍数 1.48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借贷本息支付

项目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0.00 0.00 0.00

第一年 0.00 390.33 390.33 0.00

第二年 0.00 21,140.87 21,140.87 0.00

第三年 0.00 21,140.87 21,140.87 0.00

第四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050.30

第五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575.46

第六年 0.00 21,140.87 21,140.87 1,995.58

第七年 0.00 21,140.87 21,140.87 437,536.31

第八年 0.00 21,140.87 21,140.87 2,195.14

第九年 0.00 21,140.87 21,140.87 743,949.01

第十年 10,000.00 21,140.87 31,140.87 2,414.65

第十一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414.65

第十二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414.65

第十三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656.12

第十四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656.12

第十五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656.12

第十六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921.73

第十七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921.73

第十八年 0.00 20,930.87 20,930.87 2,921.73

第十九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2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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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年 0.00 20,930.87 20,930.87 3,213.90

第二十一年 511,959.00 20,930.87 532,889.87 3,213.90

第二十二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三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四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五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六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七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八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二十九年 0.00 189.77 189.77 3,213.90

第三十年 8,041.00 0.00 8,041.00 3,213.90

合计 530,000.00 422,415.81 952,415.81 1,250,846.04

本息覆盖倍数 1.31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48；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31。因此，本项目具有较强

的抗风险能力。

（六）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营运收益

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

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在项目预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科学城象山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

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

平衡。

四、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结构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市场风险及控制措施

（1）主要风险分析：在专项债券存续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

化，国家经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市场利率波动将

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2）风险控制措施：要求项目单位合理安排债券发行金额和债券期限，做

好债券的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市场，降低财务成

本，保证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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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务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本项目建设过程中，施工所需的原材料价格受市场因素影

响而显著上涨，将导致施工成本增加、财务负担加重，进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以及项目建设期内专项债券的利息兑付，因此面临一定的财务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在测算项目总投资时已经

考虑相关风险。同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加强项目施工预算管理、招标及合同

管理，尽可能控制建设成本。如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建设成本增加，导致财务

风险出现，专项债券发行人将通过统筹安排积极筹措其他资金，以调整增加对应

项目资本金的方式，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以及项目建设期内所发专项债券利息的全

额兑付。

（三）管理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在实施过程中设计方案的变化、项目管理单位的组织管理

水平、项目施工单位的施工技术及管理水平、可能发生的突发性工程事故等因素，

会对项目建设产生一定的不确定性。

（2）风险控制措施：项目管理单位严格按照要求做好设计、勘察工作，选

择具有较高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承建商，督促施工队伍积极学习和引进先进、可靠、

安全的施工技术和装备，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保证项目工期和质量。

（四）政策风险及控制措施

（1）风险分析：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如果国家针对专项债券发行政

策进行调整，可能导致后续债券发行难以实现，进而影响项目后续建设。

（2）风险控制措施：本次债券发行是依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

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

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01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

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等政策文件要求实施的，国家相关政策

变化可能性较小。同时，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专项债券发行人将根据调整后的国

家政策，积极统筹安排地方专项资金，多渠道筹措项目建设后续资金，确保发行

债券建设的项目按期完工，并顺利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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